
桃 園 市 政 府 水 務 局 

會 勘 紀 錄 

一、 案由：「桃園市南崁溪經國二號橋上游至大檜溪橋下游

護岸整建暨水域營造(含休憩廊道串連)」工區內

既有照明移設 

二、 時間：107 年 3月 26 日(星期一)上午 10 時 

三、 地點：桃園區大檜溪橋下游左岸橋頭 

四、 主持人：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           記錄：康文譯 

五、 出席人員：詳簽到表 

六、 會勘結論： 

1、工區內既有自行車步道路燈由水務局工程承攬廠商負

責移除，電表(14-1796-96)將向台電申請廢止。 

2、請桃園區公所協助於 107 年 3月 31 日以前辦理南崁

溪大興橋上游左岸(工區外)之自行車步道路燈迴路

變更，以維持該段自行車步道照明。 

3、有關工區內植栽移植事宜，請於圍籬施設好之後進場，

並與本案監造單位確認後，再行辦理移植作業。 

4、既有路燈、自行車步道導覽牌及相關牌面移置至機關

指定地點。 

 

 

 

 




